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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您想行使權利對 NMSN 或其他健康保險指派令提出異議或終止該命令，以下家庭法規(FC) 章節
將告訴您如何以及何時通知擁有您的子女撫養令的縣法院。

根據 FC 第 3765 條，如果出現以下情況，您有權對 NMSN 或其他健康保險指派令提出異議：

•	 尚未發出維持健康保險的命令；

•	 應扣留的保費金額超過法律允許的金額，或超過法院命令的金額；

•	 增加的健康保險費用是不合理的；

•	 您不是被指令提供健康保險的人；

•	 孩子已經或將會獲得健康保險；或者

•	 雇主選擇的保險範圍不合適。

根據 FC 第 3770 條，如果出現以下情況，您有權要求法院終止 NMSN 或其他健康保險指派命令：

•	 輸入的新命令與現有的 NMSN 或健康保險指派命令不一致；

•	 您的雇主已停止以前您可用的健康保險；

•	 您認為有充分理由終止 NMSN 或健康保險指派令；或

•	 您被要求為其提供健康保險的子女已經死​​亡或解放。

根據 FC 第 3762 條，「正當理由」僅限於上述任何一項條件，或法院裁定執行 NMSN 或健康保險指
派令會給您造成極大困難。

如果上述任何一項適用於您，並且您想要對命令提出異議或終止命令，則必須向縣法院提交必要的文
件。法院將為您提供出庭日期。您將需要參加聽證會並提供應停止執行的理由證明。根據向法院提供的
資訊，法院可以終止 NMSN 或其他健康保險指派命令和/或作出其認為適當的任何其他命令。您向法
院提供的理由也可能導致情況發生變化，從而導致您的子女撫養令被修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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